关于做好2011年年终财务决算工作的通知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按照省财政厅、卫生厅年终决算的要求，为真实、准确地反映我校财务状况，及时编报我校2011年财务决算报表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对本年度财务决算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认真做好年终账务核对工作

    1、核对本年度各类财政性拨款到账情况(含科研经费)和预算外资金上缴、核拨情况，确保各项财政资金及时到位。

2、核对各类固定资产，保证账账相符，账实相符。

3、核对各类往来款项，及时处理。

4、国资处要认真核对政府采购计划和指标，执行及完成情况，确保本年度和以前年度各项指标及时清算。
    二、积极组织收入，确保学校年度预算收入的实现
1、各教学院部系要认真组织本专科生学杂费、研究生学杂费的收缴工作，并根据财务处提供的欠费名单抓紧催缴。

2、继续教育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（国际合作处）要抓紧催收各办学点联合办学收入、留学生学费收入，确保纳入当年收入。

3、研究生部要认真核实在职研究生各办学点学杂费的收缴情况，要做到应收尽收，及时上交。

4、总务处要认真核实房屋租赁收入收缴情况，以及本年度及以前年度水、电、暖气费的回收情况，抓紧催收各项欠缴，及时足额收回。

5、其他部门的各类创收、服务收入及代收款项，务必于12月20日前上缴财务处。

6、相关职能部门要抓紧催收各类外欠款。

三、清理相关收费票据及基本数据提供
1、各票据领用单位(人)要认真清理、及时缴销领用的各类收费票据，并在12月20日前到财务处缴销各类收费票据和足额上缴已收费用；对不能及时上缴票据和款项的请出具书面理由；对不按要求缴销的单位，财务处将停止该单位票据领用资格。

2、人事处、国资处、总务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部、国际教育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等部门要按决算要求，务必于12月20日前提供相关决算数据。

四、清理各类借款、预付款
自2011年12月1日起停止办理借款，各类借款、预付款请在12月15日前到财务处报销冲帐或以现金还款，不能及时冲账或还款的，请出具书面理由；逾期不还又无正当理由的，从工资中扣回；今后仍需要的，2012年1月10日后再办理续借手续。

五、年终决算时间安排

2011年12月21日至2012年1月9日，财务处集中处理与银行对账、生成财务报表、科目调整和设立新账等工作，不再办理对外报账业务， 2011年12月31日完成决算报告。2012年1月10日开始正常办理对外报销业务。

六、要求
    1、年终财务决算工作是学校财务管理工作的一件大事，它集中反映学校一年来在教学、科研、服务等方面的成果及效益，体现我校综合实力和管理水平。请各部门高度重视、加强宣传、积极配合，共同做好这项工作。

2、各部门要根据年度预算指标，对今年已形成支出的所有项目，请在1 2月2 0日前及时到学校财务处办理报帐手续；购置固定资产请在12月15日前到国资处办理入库手续，同时到财务处办理相关支出报帐手续。

3、各单位要按照建设节约型校园的要求，精打细算，认真审核和严格控制各项支出，坚决杜绝年底突击花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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